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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若尔盖县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依法行使检察权，其主要职责是追究刑事责任，提起诉讼和实施法律监督，主要任务是通过行使检察权，镇压一切叛国的、分裂国家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人民民主专政制度，通过行使检察权，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啊，积极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侵犯财产的犯罪进行斗争，维护社会主要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通过行使检察权，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力、民主权力和其他合法财产；通过行使检察权，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同违法行为作斗争。
主要职权：刑事侦查权；批准和决定逮捕权；公诉权；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权；刑事审判监督权；对刑事判决裁执行和监督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的监督权；民事审判的监督权；行政诉讼监督权。
（二）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介绍
深入开展反颠覆、反渗透、反分裂斗争，着力推进若尔盖法治建设。深入贯彻落实县委政府对维护社会稳定的安排部署，强力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坚决维护若尔盖社会和谐稳定。积极参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认真研究检察环节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措施。依法履行批捕、起诉等检察职能，精准打击故意杀人、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和偷牛盗马、盗抢机动车等多发性犯罪，切实维护国家、集体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坚持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突出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全力服务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建设，让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突出办理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案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突出办理国有财产保护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案件，全力保护国家利益不受非法侵害。加大检察监督力度，提升监督效果，坚持公正司法，努力推动法治若尔盖、平安若尔盖建设再上新台阶。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努力提升检察干警法律监督的意识和能力，全方位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打击犯罪、保护公益、督促执法上下深功夫、真功夫，深入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常态化，着力解决执法司法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若尔盖县人民检察院属一级预算单位，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纳入预算管理。2024年财政预算供给人员共19人，供给车辆5辆，无下属二级预算单位。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若尔盖县人民检察院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508.28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支出包括：公共安全支出372.4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2.93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7.3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35.61万元。2024年预算收入较2023年收入减少42.49万元,减少的原因在于我院人员减少。
　　（一）收入预算情况
　若尔盖县人民检察院2024年收入预算508.28万元，其中：上年结转0万元，占0%；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508.28万元，占100%；事业收入0万元，占0%；其他收入0万元，占0%。
　　（二）支出预算情况
    若尔盖县人民检察院2024年支出预算508.2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08.28万元，占100%；项目支出0万元，占0%。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若尔盖县人民检察院2024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508.28万元,比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减少42.49万元，主要原因:人员减少。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508.28万元，上年结转财政拨款资金0万元。

支出包括：公共安全支出372.4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2.93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7.3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35.61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若尔盖县院2024年预算数减少42.49万元，主要是因为2023年我院有1人调离,3人退休，因此导致我院2024年预算总收入减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公共安全支出372.41万元，占73.2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2.93万元，占14.35%；卫生健康支出27.33万元，占5.38%；住房保障支出35.61万元，占7%。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公共安全支出（类）检察（款）行政运行（项目）2024年预算数为372.41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支出、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目）2024年预算数为48.62万元，主要用于：2024年职工养老保险缴费。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目）2024年预算数为24.31万元，主要用于：2024年职工职业年金保险缴费。
4．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目）2024年预算数为21.27万元，主要用于：2024年职工医疗保险缴费。
5．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补助（项目）2024年预算数为6.06万元，主要用于：2024年公务员医疗补助保险缴费。
6．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目）2024年预算数为35.61万元，主要用于：2024年职工住房公积金缴费。
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若尔盖县人民检察院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508.2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444.95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85.4万元、津贴补贴142.11万元（其中：艰苦边远地区津贴57.7万元、高海拔折算工龄补贴7.1万元、公务员规范后津补贴70.84万元、警察工资待遇6.47万元、奖金7.12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48.62万元、职业年金缴费24.31万元、城镇职工医疗保险21.27万元、公务员医疗补助6.06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6.06万元、住房公积金39.8万元、编外长聘人员经费67.2万元、退休费0.27万元、对个人及家庭补助（奖励金及遗属补助）0.92万元。公用经费63.33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2.05万元、维护费1.21万元、邮电费7.35万元、培训费4.01万元、差旅费9.03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修费13.5万元、公务接待费0.86万元、取暖费0.82万元、水费0.62万元,福利费6.5万元，其他商品服务支出17.39万元。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若尔盖县人民检察院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14.3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86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3.5万元。
　　　（一）2024年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较2022年预算经费0万元增长0%.
（二）2024年公务接待费0.86万元。较20232年预算经费减少0.06万元，下降 6.52%，主要原因是：我院2023年人员调离和退休导致经费减少，相应的公务接待费占经费比不变情况下，公务接待费减少。
（三）2024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3.5万元。较2023年预算经费减少0.92万元，主要原因：我院有非警用拍照车辆，同时我院2023年出差相对2022年减少，因此我院2024年预算减少。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若尔盖县人民检察院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0万元。较2023年预算经费0万元增长0%。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若尔盖县人民检察院2024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63.33万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3.1万元，增加 5.15%。增加原因为州财政局对单位保障力度增加。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4年若尔盖县人民检察院安排政府采购预算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2024年初，我单位资产总计294.07万元，其中：流动资产0万元，财政将2023年年底财返资金收回，占0%；固定资产净值294.07万元，占100%；在建工程0万元，占0%；长期投资0万元，占0%；无形资产净值0万元，占0%。
我单位现有的国有资产使用情况进行说明。
土地、房屋及构筑物152万元（累计折旧106.86万元，净值45.14万元），占固定资产的13.64%；通用设备798.5万元（累计折旧622.24万元，净值176.26万元），占65.62%；专用设备287.71万（累计折旧287.71万元，净值2元）元，占0%；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102.66万元（累计折旧29.99万元，净值72.67万元），占20.74%。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4年若尔盖县人民检察院通用项目按要求实行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508.28万元。这些资金主要用于保障单位工作正常进行、打击刑事犯罪、履行监督职能以及积极维护藏区稳定，进行法制宣传，执勤备勤等工作，具体为法治进校园，进乡镇农村15次以上、在法定时间内对违法犯罪及时提起公诉、在法定时间内对行政违法提出检察意见等。
十、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所属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所属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上年结转：指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至本年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和以前年度已完成项目剩余资金经批准用于新用途使用的资金。
